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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不動產增置管理辦法 
 

民國 89年 11月 16日 89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89年 11月 4日第十屆第四次董事會通過 

教育部 90年 4月 11日台(九 0)會(二)字第 90037135 號函同意備查 

民國 103年 5月 12 日 102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3年 5月 14日第十四屆第六次董事會通過 

民國 106年 7月 25日第 3次校務會議通過(僅改校名) 

民國 109年 11月 10日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9年 11月 17日第 16屆董事會第 3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0年 12月 23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11年 7月 20日第 16屆董事會第 7次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依據私立學校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特訂定「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

學不動產增置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凡本校有關土地、建築物之購

置，新建工程之營建均根據本辦法辦理。 

第 二 條 為確實掌握本校之重大建設，本校設重大建設發展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本

小組成員包括校長、副校長、各學院院長、總務長、會計主任及相關專業人員

計九至十一人。以校長為本小組召集人，總務長為執行秘書。本小組得視需求

召開會議，對與校務發展有重大影響之校地、建物購置或讓售，及新建工程或

土地改良之規劃均應經本小組會議通過，並提請董事會決議後，始得交由會計

室列入年度預算。 

第 三 條 工程如需超逾一個以上施工年度時，應按預定之工程進度分年編列預算支應。

於編列第一年工程款時應將全部工程預算予以揭露，並將預定分別編列之年度

及金額予以敘明，對已列入預算之工程其持續工程所需經費應於年度預算中優

先編列。 

第 四 條 重大工程興建及校地採購如以保留款或年度預算無法支應時，經董事會核可向

金融機構融資。會計室於提出融資申請時，應編妥償債計畫暨資金籌措方案，

以及分期償還債款期間，學校經常性經費及其他資材採購籌編之配合措施，並

經校務會議通過後，供各單位於償還貸款期間籌編預算之依據。 

第 五 條 本校就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應經董事會之決議，並報經學校主管機關核

轉法人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其購置或出租不動產者，亦同。 

前項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以不妨礙學校發展、校務進行為限。 

二、與教學無直接關係或經核定廢置之校地、建物為限，始得設定負擔。 

依其他法律之規定，於學校法人之不動產具有法定抵押權者，依其規定。 

第 六 條 不動產若為強化校園生活機能，並為服務學校教職員工生之多元化生活所需，

在不妨礙校務發展或辦學目的原則下，部分空間出租予校外廠商經營便利商

店、影印店、書店、餐廳、行動通訊基站、自動販賣機等之空間出租利用，於

董事會決議授權由學校依程序辦理。 

第 七 條 本校除購置新校地得經不動產鑑價公司鑑價後由買賣雙方議價外，其餘新建工

程其金額在新台幣一億元以上者應公開招標，一仟萬元以上不超過一億元者應

備置標單，由三家以上廠商公開比價，一佰萬元以上不超過一仟萬元者由三家廠

商比價，但屬政府相關補助款，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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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本校之土地改良或新建工程除特殊情事外，以交由營造廠商承建為原則。 

第 九 條 凡經本小組通過之新建工程，應由需求單位具體訂定使用計畫後，委由設計者依

通過之資金額度設計，並為整體及細部規劃後，分別列明超過新台幣一佰萬元以

上之單項工程價格，並據以列入年度預算並為招商承建計價之參考。 

第 十 條 凡新建工程或土地改良物均應於動工前取得營建主管機關之營建執照，未經取

得執照者，除避免緊急危難或緊急需求外，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前施工。 

第十一條 如以供料方式辦理營建工程，其工程所需之材料應採整批採購（至少應將每

一工程所需之同類材料一次採購），以比價或議價之方式決定採購數量及單價

後，約定視工程進度分批交貨之方式採購材料。 

第十二條 工料價款之支付，應訂明按施工程度或實際交貨數量，經施工或交貨驗收

後，得由營繕組或事務組簽會相關單位並經小組召集人核可後由會計室辦理

付款手續。 

第十三條 營繕工程按驗收程度付款時，應酌留部份保證金，以達管控其全部工程之施

工品質與進度。 

第十四條 營繕工程施工完成，地上物所有權狀及房屋使用執照均應依法取得，並經驗

收合格始得使用。 

第十五條 新建工程取得完工證明後，應由承包商提供 1％至 3％之保固金以為其工程品

質之擔保，上項保固金不得收受營造廠商之遠期票據。經驗收完成之營繕工

程，均應交由保管組依財物分類標準編號列入財產目錄，並建卡負責保管。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並報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